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顺职院党发〔2022〕20 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一岗双责”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各党（群）政管理机构、教学

机构、科研机构、教辅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实

施办法》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 

实施办法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19 日 

 

 

 中共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9 日印发 

 



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一岗双责”实施办法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党委（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文件精神，强化学校领导干部“一岗

双责”，根据《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实施办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学校党委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 

第二条  学校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既要对

具体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负责。“一岗双责”责任主体为学校领导班子、二级部门领

导班子及领导干部（以下统称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第三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应自觉强化责任担当，狠

抓责任落实，增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自觉和能力，带

头遵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

和群众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学校党委书记是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对学校管党

治党负总责。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

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抓好落实，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定期听取领导

班子其他成员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情况汇报，发现责任落实

不到位的及时约谈，提醒纠正。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领

导、检查、督促分管（联系）部门和二级学院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对分管（联系）部门和二级学院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

育管理监督。每年至少两次听取分管（联系）部门和二级学

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并提出工作要求。 

各二级部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对本部门全面从严治党

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四条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

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到“谁主管、谁负责”，

对所分管（联系）部门和二级学院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负总

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案件。 

（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和要求，

每年研究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计划，每年召开专题研究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

解，明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和任务

分工，按照计划推动落实，并对落实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二）开展党史、党规党纪和廉洁教育，组织党员、干

部学习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和法规制度，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三）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推进制度创新，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四）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

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 

（五）监督检查下级部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情况及下级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 

（六）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和纠正选人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 

（七）加强作风建设，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切实解决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八）领导、组织并支持纪委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及时

听取工作汇报，切实解决重大问题。 

第五条  学校纪委定期向学校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通报其分管（联系）部门和二级学院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

廉洁自律等情况，推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抓好分管（联系）

部门和二级学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第六条  建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检查考核机制，建

立干部廉政档案，将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情况与年度考核

挂钩，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

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办公室、学校纪检办公室负

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